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疏浚物处置（第一批次）挂牌转让合同
（合同编号：HDXSL-CZ-2025-01）

出让人：惠东县水利局

二〇二五年四月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疏浚物处置（第一批次）挂牌转让合同
出让人（甲方）：惠东县水利局
法定代表人：
地址：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新平大道619-3号     邮政编码：516300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人：                                      电话：0752- 

受让人（乙方）：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清淤疏浚管理的通知》和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疏浚物处置（第一批次）的拍卖结果及拍卖附件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有关合同双方的词语

（1）出让人（甲方）：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疏浚物处置（第一批次）的当事人。

（2）受让人（乙方）：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并与出让人签订本合同的当事人。

第一条 本项目疏浚物处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疏浚物处置（第一批次）挂牌转让项目。

惠东县高潭水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建设任务之一是清淤疏浚8条河道，工程于2022年11月开工建设,至目前已完成部分河道清淤工作，疏浚物弃渣全部运输至高潭镇政府指定弃渣场，共三处。经测量，三处共堆放清淤疏浚弃渣方量34383.77立方米。
第二条 疏浚物处置方式及期限

  乙方自行将疏浚物铲运装车，接受监管单位人员管理，有序进行疏浚物出场运输。结合疏浚物总方量及临时堆场实际情况，处置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第5个工作日的次日起算，总计90个自然日。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保证在本合同约定的疏浚物处置期限内乙方有外运处置疏浚物的权利。

(二) 保证乙方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及甲方的有关指令正常实施外运处置堆场疏浚物直至清零。

(三) 在本合同约定的处置期限和疏浚物临时堆放范围内，通过巡查等方式实施监管，及时制止第三人违法的疏浚物外运处置行为。

(四) 甲方管理人可以随时到作业现场进行检查，要求乙方现场负责人到场协助时，乙方现场负责人应当到场予以配合。

(五) 确认疏浚物外运处置量等重大事宜，对疏浚物外运处置终止的确认权。

(六)  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发生公共安全、社会维稳等原因而未达到控制外运处置量时，由此导致乙方损失的未外运量等事宜，经双方商议确定补偿意见后实施。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拥有按本合同的约定，在签订《疏浚物处置出让合同》、缴纳疏浚物处置出让金并办理相关手续后，依法取得外运处置疏浚物的权利。

(二)  拥有在本合同规定的堆场范围实施疏浚物外运作业并排除第三人处置疏浚物的权利。
（三) 在成功拍得疏浚物处置出让权后，乙方一次性向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东分中心指定账户全额缴纳疏浚物处置出让金（大写）      元（小写￥   元整 ），缴交时间为签订本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此外，本项目疏浚物处置所涉及的自然资源、公安、安全应急、市场监督等部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经营中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缴交。
(四)  乙方应妥善处理疏浚物处置过程以及因疏浚物运载造成的当地群众利益损害和村道损坏等事宜。
(五)  不论何种原因，发现外运处置作业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应立即停止外运，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防止事态扩大造成更大损失，并立即通报当地政府和甲方。由此产生的责任及费用等问题，双方另行处理。
第五条 疏浚物处置外运管理
(一) 乙方须严格执行河砂石资源开采、运输、经营等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超限超载货运源头管理相关规定，不得超限超载车辆进出场，并按惠东县治超办的工作要求接受实时监管。
(二) 每天24时至次日6时不得进行疏浚物出场运输。

(三 ) 处置外运堆场疏浚物至清零时，乙方停止疏浚物处置，运输车、铲车等工具撤离本项目现场，不得超挖破坏原山地堆场。
第六条 风险责任
乙方应当充分预见、知悉风险，并妥善处理疏浚物处置过程以及疏浚物运载造成当地群众利益损害及村道损坏等事宜。

第七条 合同的解除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提前解除合同：
 乙方不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缴纳疏浚物处置出让金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视具体情形要求乙方以逾期欠付金额为基数，按4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的标准计付逾期期间的违约金 ；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乙方可提前解除合同，但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且不退回乙方已经缴纳的出让金：
 乙方在本项目堆场范围内实施合法外运作业时，因当地村民或群众关系等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社会维稳、纠纷、群体上访与突发事件导致乙方的合法采运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停工持续无法复工，乙方可提前解除合同。

第九条  疏浚物外运处置出让权的终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疏浚物外运处置权：
(一) 疏浚物外运处置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控制处置量；
(二) 本项目规定的疏浚物外运处置实施有效期限届满；
(三)  解除本合同。
第十条  乙方的以上违约行为同时违反水法或刑法等法律法规的，不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且若因乙方违约行为导致的乙方自身损失以及甲方维权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申请费、保函费、律师费等在内的一切费用概由乙方承担。
第十一条  纠纷及处理

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纠纷，应首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惠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惠东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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